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

关于《南阳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起草说明

按照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度立法工作安排，市中医药管理局组织起草了《南阳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现将起草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“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，传承精华，守正创新，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、产业化”。南阳作为医圣张仲景故里，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，中药材资源丰富，发展中医药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近年来，南阳市围绕中医药产业链培育工作，取得了一系列成效，但在中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中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不到位、部门协调联动不紧密、产业数据不完善不一致、管理不规范等问题，亟待通过立法系统性解决。因此，有必要制定一部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，为促进南阳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，加快南阳中医药强市建设，助力南阳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提供立法支撑。

二、起草依据
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《河南省中医药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。参考了北京、广西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北等省（直辖市）和南京、深圳等城市的中医药相关法规。

三、起草过程
根据市政府安排，市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市司法局等单位牵头起草《条例》。市中医药管理局根据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，梳理出需要立法解决的问题，在学习领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《河南省中医药条例》及外省、市立法经验的基础上，形成《条例》征求意见稿，并多次征求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市直相关部门、高校、中医药及艾草企业、中医药专家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，同期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。根据征求意见情况，对《条例》进行详细研讨和多次修改，形成《条例》送审稿报送市司法局，完成立法审查。

四、主要内容
《条例》共三十五条、六章节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关于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和职责分工等。《条例》适用于我市开展中药资源保护与管理、中医药产业发展与创新等活动，明确了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与市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责以及行业组织职责。

（二）关于中药资源保护与管理。明确南阳中药资源保护与管理规定要求，包括开展以“八大宛药”为核心的道地药材资源保护、建立中药材全产业链技术规范体系和标准体系、建设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、支持中药材产地趁鲜切制加工、规范中药饮片炮制生产、建立中药材质量追溯体系。

（三）中医药产业发展与创新。明确南阳中医药产业发展与创新规定要求，包括支持中医药产业集群发展、打造企业核心品牌、建立中药材商贸流通体系、研发中药新药和新型中药饮片、建立中医药产业统计监测体系、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、推动中药院内制剂共享和研发转化、推进中医药与健康养老服务融合发展、促进仲景药膳产业发展、推动仲景文化弘扬与传播、推动中医药康养旅游发展、加强中医药人才教育培养、开展中医药产业对外交流合作。

（四）“南阳艾”产业发展与品牌保护。明确“南阳艾”产业发展与品牌保护规定要求，包括开展艾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、创新研发艾草新产品、打造保健艾灸师劳务品牌、规范社会灸疗馆管理、加强“南阳艾”宣传推介、强化行业监管、规范“南阳艾”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。

《条例》还明确了法律责任及各功能区职责。

五、意见协调情况
《条例》征求意见稿已书面征求了市司法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15个单位的意见建议，其中，市工信局、市科技局等7个单位无意见，市司法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8个单位提出意见建议，共计18条。市中医药管理局对收到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，采纳13条，未采纳5条。未采纳意见建议，已与相关单位协商一致。本议题已通过市司法局法制审核，经主管副市长研究成熟，已征求各位副市长、市政府党组成员意见建议，并已修改完善，现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审议。
六、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
按照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和市人大常委会要求，现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，审议通过后，建议以政府议案形式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

